
公 告
上海松朗贸易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0年9?17日受理

郑宏强的工伤认定一案， 现本局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嘉定人社

受 （2020） 字第2659号 《工伤认

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嘉定人社

受 （2020） 字第2659号 《提供证

据通知书》。 请你公司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7日内与本局联系， 并

提供事故经过等相关证据材料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天

视作送达）， 如未在规定时间内

提供证据， 本局将根据所掌握的

证据材料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联系电话： 69910012

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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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亲的骨灰盒何处安放？
父女双方对簿公堂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何忠婷

2016 年 7 月老母亲就因病去

世， 为何骨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

里仍无法下葬？ 耄耋老父与独生女

儿对簿公堂，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

么样的家庭纠纷？ 今年 2月， 徐汇

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终审判决， 两次判决均支持了父亲

的请求。

老母亲因病去世 ，骨

灰迟迟未能下葬

生于 1922 年的陈老先生，

1963 年和何女士喜结连理。 此前，

他曾有过一段婚姻和一个女儿。 与

何女士再婚后， 两人育有一女陈若

萍。 2004 年底， 因为何女士身体

不太好， 两人决定一起去买一块墓

穴。 同年 11 月， 陈若萍以自己的

名义在上海金山某公墓为父母认购

了一块墓穴， 《认购凭证》 上载明

落葬寿穴人是陈老先生和何女士。

购买墓穴后没多久， 就在

2005 年初， 何女士不幸中风， 并

于 2016 年 7 月因病去世。 追悼会

后， 陈若萍将母亲何女士的骨灰寄

放在上海青浦某墓园， 并和父亲陈

老先生约定在当年冬至将骨灰下

葬。 谁知， 双方因家庭纠纷无法和

解， 迟迟没能将何女士的骨灰如期

下葬， 这一拖就是两年多。

2018年11月， 眼看事情久而未

决， 陈老先生将女儿陈若萍告上法

庭， 要求她立即将何女士的骨灰从

第三人青浦某墓园处取出后交给自

己进行入葬，并要求该墓园方协助。

遗产分割有矛盾 ，女

儿一去不复返

徐汇法院受理此案后， 组织了

开庭审理， 原告陈老先生和第三人

青浦某墓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出

庭应诉， 被告陈若萍在经法院公告

传唤后未到庭。 庭上， 原告代理人

称， 被告陈若萍长期居住在澳大利

亚， 在何女士去世后， 她便将骨灰

寄放证带回了澳大利亚。 因为她没

有按照与陈老先生的约定及时回

国， 导致何女士没能在去世当年的

冬至下葬。 后来， 双方因为遗产分

割等问题产生矛盾， 陈若萍要求分

割母亲的遗产后再将母亲下葬。 但

两人在支付方式和时间上没有达成

一致， 此后陈若萍便返回澳大利

亚， 一直没回上海。

陈老先生觉得自己与妻子何女

士的墓地早在2004年就已经买好

了，但由于女儿陈若萍的无理阻挠，

致使妻子何女士的骨灰迟迟未能下

葬， 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人格

权， 因此向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第三人青浦某墓园则表示， 根

据规定骨灰需要有寄存证才能取

出， 因此不能将骨灰盒交给原告陈

老先生， 希望由法院依法处理。

久未落葬不合情法 ，

一审判决支持老父

法院经审理查明， 从 2016 年

7 月 30 日起， 何女士的骨灰盒一

直寄存在青浦某墓园， 至今未下

葬。 法院认为，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在公民

对其死亡后遗体的处置等无特殊遗

嘱的情况下， 将其遗体或骨灰入土

为安， 从而确保死者近亲属等能够

追思， 符合我国的传统风俗。

在本案中， 陈若萍将母亲的骨

灰寄放于第三人处不予落葬， 这种

做法违背了公序良俗， 也侵犯了陈

老先生作为配偶所享有的追思、 悼

念、 祭奠的权利。 在无证据证明何

女士对自己的遗体处置存有遗嘱的

情况下， 陈老先生要求第三人协助

将何女士的骨灰予以落葬， 于法有

据， 应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令被告陈若萍在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何女士的骨

灰交给陈老先生进行入葬， 第三人青

浦某墓园应予以协助。

二审判决明确落葬地

点，家事也要遵循公序良俗

一审判决后， 陈若萍向上海一中

院提出上诉。 她认为， 母亲何女士的

骨灰至今未下葬是由陈老先生导致

的， 而且自己作为女儿， 有权决定何

时安葬母亲的骨灰。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诉人陈

若萍的想法只是基于个人立场的考

量， 不仅侵犯了被上诉人陈老先生的

合法权益，亦有违公序良俗，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

持。 鉴于双方在二审期间提出的意见

和陈老先生作出的承诺， 为免上诉人

陈若萍顾虑， 法院将骨灰落葬地点明

确为 2004 年陈若萍所认购的金山某

公墓的对应墓穴。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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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在越南遭“免密盗刷”

用户起诉银行索赔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菲

男子与同事聚餐醉酒后落

水溺亡， 家属将同桌聚餐者等

18 名同事告上法庭。 同桌聚餐

者对此是否需担责？ 近日， 青

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醉酒

者溺亡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件，

判决同饮者共同赔偿 5万元。

徐某和高某系同事关系，

徐某妻子身患重病， 高某是个

热心肠， 多次发动公司员工捐

款。 徐某夫妻为答谢高某， 邀

请高某至青浦的一家火锅店吃

饭， 徐某和高某二人喝了一斤

白酒。

吃完晚饭时， 高某在朋友

圈看到同事在附近 KTV 唱歌，

于是提议三人也去唱歌。 到了

KTV 后， 高某让徐某夫妻二人

先坐下， 他去和其他包厢的同

事们打招呼。 此时， 高某走路

摇晃已有类似醉酒的状态。

然而， 高某这一去长时间

未回， 徐某因妻子身体原因准

备提前离开， 但打高某电话又

一直无人接听。 联系高某无果，

徐某夫妇离开 KTV 回家。 第二

天徐某再次拨打高某电话， 已

是关机状态。

周一高某也未到公司上班，

徐某将此情况汇报了公司领导，

和同事一同前往高某家寻找，

仍未找到高某， 便至派出所报

案。 几天后， 高某尸体在 KTV

附近的河道内被打捞上岸。

事后， 高某家属将事发当

晚共同相约吃饭饮酒、 在 KTV

偶遇的另三个包厢的其他 18 个

同事及 KTV 管理人上海某娱乐

公司均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赔偿包括丧葬费、 死

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各项费用共计 50余万元。

法院认为， 高某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对自己

酒量大小、 身体状况等有正确

的判断， 在明知醉酒后行为控制

能力降低， 可能危及健康甚至生

命， 却不加注意避免醉酒的发生，

在无证据证明共同饮酒人存在强

行共同饮酒的情况下， 高某应对

溺水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

任。

徐某夫妻二人作为与高某的

共同饮酒人， 负有合理的注意义

务， 在高某出现醉酒状态后未予

以照看， 对于高某溺亡的结果，

应承担一定责任。

高某在离开 KTV 之后发生意

外， 现无证据证明其意外的发生

与上海某娱乐公司有所关联，不能

认定上海某娱乐公司作为场所管

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因此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亦没有证据

证明其他被告存在不当行为， 因

此高某家属方要求其余被告承担

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由共同饮酒

人徐某夫妻二人共同赔偿原告 5

万元。

男子聚餐醉酒溺亡 家属状告同事索赔
青浦法院判同饮者赔 5?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旧时曾有斗蟋蟀

的赌场， 但前不久， 上海却再

现这一幕。 日前经市公安局指

定管辖、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本市具有较大规模的“斗蟋

蟀” 赌场案， 一审判决被告人

张强、 徐宝光、 毛文华、 赵亚

龙犯开设赌场罪， 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 11个月至拘役 5个月 15

天不等的刑罚。

中国蟋蟀文化历史悠久。

旧时虽也有斗蟋蟀的赌场， 但

斗蟋蟀作为一种民俗， 更多是

以虫会友、 促进交往的玩乐方

式， 而非供不法分子借此牟利

坑害他人。

张强是斗蟋蟀爱好者， 因

此结识了不少朋友， 自己平日

也会找场子斗虫， 几局下来多

少得给些“场地费”， 想到这其

中有利可图时， 便萌生自己当

老板的念头。

2019年 11月， 张强在市区

某大厦的 21 楼租下一个单位，

找来了“同道中人” 徐宝光合

伙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斗蟋蟀”

场地， 还邀请毛文华来担任赌

场裁判， 并根据赌资金额的 5%

抽头渔利。 不仅如此， 他还租

下同一大厦 9 楼的一个单位，

雇佣了赵亚龙等五人专门饲养

蟋蟀， 并为赌场招募了专门的

小工帮客人开门、 端茶倒水以

及望风等。

如此配备齐全的斗蟋蟀赌

场风头一时无两， 每逢单日晚

上 11 点开始营业， 直至凌晨三

四点结束， 吸引了大批赌徒们

“慕名” 前来。 赌场经营长达半

年， 且在疫情期间也未间断， 造

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今年 5 月 22 日案发当晚， 公

安机关开展抓捕行动， 当场抓获

张强、 徐宝光、 毛文华、 赵亚龙

等四人， 并查获赌客 20余人。

黄浦检方认为， 根据 《关于

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条，

关于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定罪

处罚标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参赌人数累计达到 20 人以上的，

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罪

定罪处罚。 在审查起诉环节， 四

名被告人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 并向检察官表达悔过之意。

最终在庭审环节， 法院依法支持

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并作出上述

判罚。

（文中均为化名）

凌晨的市区内惊现蟋蟀“角斗场”

四名被告人开设赌场获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想趁着国庆长假来一趟“说走

就走” 的旅行， 谁料信用卡失窃并遭

他人“说盗就盗”， 损失近 3000 美

元。 别人是如何在没有交易密码的情

况下， 单凭一张卡就成功盗刷的？ 为

此， 她将银行诉至法院， 诉请获赔经

济损失 2 万余元和相应利息、 违约

金， 以及误工费等损失 1万元。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对这起“免密盗刷案” 作出一审判

决， 双方各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银

行赔偿卜女士经济损失 1万余元。 一

审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

诉， 本案现已生效。

信用卡在境外遭“免密盗刷”

去年国庆期间， 卜女士与朋友相

约前往越南芽庄旅行。 10 月 3 日晚，

她收到信用卡余额不足导致交易失败

的短信， 才发现钱包内的信用卡失

窃， 于是立刻登录银行 APP 进行挂

失并致电被告服务热线， 但该卡已被

盗刷近 3000美元。

让她感到蹊跷的是， 自己的密码

从未告诉给他人， 而涉案签购单上的

签名， 是一个拼写有误的英文签名，

显然不是自己的。 之后， 卜女士又多

次前往越南， 银行也根据她的要求申

请商户退单， 但损失依旧无法挽回。

卜女士认为， 其信用卡设置了只

能通过“密码 + 签名” 形式的交易

模式， 在没有交易密码的情况下， 第

三人单凭卡片便直接完成相关交易，

足以证明被告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 同时， 在盗刷事件发生前， 原告

对该类卡片境外刷卡时无需密码交易

的情形也毫不知情， 被告并未履行相

应的告知义务。

此外， 银行对用户信息有安全保

障义务， 对于无需进行密码验证的交

易， 负有严格核对卡片信息、 审核交

易签名的责任。 本案中， 签购单的签

名与卜女士签名不符且拼写错误， 被

告无视这一情况，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庭审中， 银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

诉讼请求。 根据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

定， 原告在境外使用卡片消费时， 须

遵守被告、 中国银联和收单银行的有

关规定。 本案的交易符合境外卡组织关

于签名消费等相关规则， 原告没有尽到

保管卡片的谨慎义务， 且相关交易发生

于挂失手续生效之前， 相应损失应由原

告自行负责。

被告还认为， 组织申请了退单， 只

是被对方拒绝。 在涉案交易发生前， 原

告在境外曾有过两笔交易， 银行据此认

定相关交易系原告本人操作， 并无过

错。 此外， 持卡人消费时， 签名的审核

责任在于商户而非银行。

银行担责五成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现有证据

并不能证明被告已就涉案卡片在境外消

费时只需要签名的规则告知原告， 也不

能通过原告在涉案交易前已进行过两笔

免密交易， 就推定其已知晓该信用卡的

使用规则。

信用卡交易过程涉及发卡行、 与发

卡行存在合作关系的相应卡组织、 收单

行以及商户多方主体， 这些主体都应尽

到各自的义务来促成交易的安全进行。

其中一方存在过错， 其他主体作为整体

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责任。

同时， 原告对信用卡保管不善是盗

刷行为发生的起因， 但被告作为发卡行

及专业的金融机构， 亦应尽其所能， 提

供相应的安全防范标准， 并加强信用卡

交易的事前审核与安全保障， 以充分维

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 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